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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會議

提交討論

為牙科輔助人員註冊為牙科輔助人員註冊為牙科輔助人員註冊為牙科輔助人員註冊

目的

本文件載述政府對於建議為牙科輔助人員設立法

定註冊制度一事的意見。

背景

2 . 牙科輔助人員包括牙科治療師、牙齒 生員、牙

科技術員和牙科手術助理員。這些人員的工作範圍和所需資

歷摘錄於附件。目前，牙齒 生員必須根據《牙醫註冊條

例 》 (第 156 章 )附 屬 的 《 牙 科 輔 助 人 員 (牙 齒 生 員 )規
例》，向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登記。該規例訂明牙齒 生員

的登記資格、登記牙齒 生員可擔任何種類型的牙科工作，

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進行這些牙科工作。但其他三類牙科輔

助人員則沒有類似的登記制度。

3 . 我們曾於本年九月十三日向委員 報，牙科輔助

人員與牙醫對於為牙科輔助人員設立法定註冊制度一事持不

同意見。牙科輔助人員普遍贊成為全部四類牙科輔助人員設

立一個註冊制度，但牙醫則認為無須強制規定牙科輔助人員

註冊。

建議

4 . 所有牙科輔助人員均依照註冊牙醫的指示或在他

們的督導下工作，牙醫決定病人需要接受的治療，並確保療

程安全妥當。在這種由牙醫負責督導的架構下，四類牙科輔

助人員運用各自的專門技術，在不同範疇工作。對於應否為

牙科輔助人員設立某種形式的註冊制度，我們認為應把每類

人員個別處理。下文各段載述我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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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牙齒 生員

5 . 牙齒 生員目前已受一個登記制度規管。該制度

簡單有效，除確保牙齒 生員須曾接受一定程度的訓練外，

還訂明他們須在註冊牙醫的指示下工作。這項安排對病人已

有足夠保障，我們建議維持現狀。

(b ) 牙科技術員

6 . 牙科技術員不像其他類別的牙科輔助人員般與病

人有直接接觸。他們按照牙醫指示，在牙科技術室自行製作

牙科用具。牙醫則負責確保這些牙科用具符合要求，然後才

安裝在病人口腔內。為了確保牙科技術員達到一定水準，我

們建議為他們設立登記制度，一如目前的牙齒 生員登記制

度般，藉以確保製造牙科用具的人員曾接受適當訓練或具備

足夠經驗。設立登記制度，可以確立牙科技術員與牙醫的工

作關係。我們在釐定牙科技術員的入職要求時，會考慮到現

時不少牙科技術員是學徒出身這個情況。

(c ) 牙科治療師

7 . 所有牙科治療師均受僱於 生署。他們可擔任簡

單的牙科工作，但有關工作須在牙科醫生的指示下進行。由

於目前已有清晰嚴格的執業指引規管牙科治療師，對病人的

保障已屬足夠，我們認為無需增設規管制度。

(d ) 牙科手術助理員

8 . 牙科手術助理員並無明確的工作範圍，他們工作

時須由牙醫親自嚴密監督。由於牙醫須為其督導的牙科手術

助理員的工作負責，牙醫理應為牙科手術助理員提供所需訓

練，使他們可以妥善履行職責。因此，我們認為，替牙科手

術助理員設立規管制度，既無必要，也不可行。

9 . 我們會因應各委員的意見，就上述建議諮詢業內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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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0 . 總括而言，我們建議為牙科技術員設立類似牙齒

生員現行的登記制度，而其他類別的牙科輔助人員則可維

持現狀。請委員就上文第 5 至 9 段的建議提出意見。

＊＊＊＊＊＊＊＊＊＊

生福利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本港的輔助牙科醫療人員本港的輔助牙科醫療人員本港的輔助牙科醫療人員本港的輔助牙科醫療人員

牙齒 生員 牙科治療師 牙科技術員 牙科手術助理員

工作範圍 在 註 冊 牙 醫 督 導

下 ， 可 進 行 下 列

工作：

!  清 潔 和 打 磨 牙

齒

!  洗牙

!  替 牙 齒 塗 上 氟

化 物 溶 液 或 其

他預防蛀牙劑

!  口腔 生教育

 在牙科醫生的督導
下，為 18 歲以下
的病人進行下列工

作：

!  簡 單 的 牙 科 手

術 、 簡 單 方 式

拔 牙 、 協 助 預

防牙患

!  灌 輸 口 腔 生

知識

!  不直接為病人提

供服務

!  在牙科技術室工

作，負責按照牙

醫所訂的規格製

作假牙、牙齒修

補物等

 從 旁 協 助 牙 醫 診 治
病 人 ， 負 責 的 工 作

如下：

!  為 接 受 牙 科 診 療

服 務 的 病 人 作 好

診療前準備

!  管 理 設 備 、 儀 器

和物料

!  進 行 簡 單 的 牙 科

技術室工作 (例如
倒牙模 )

!  指 導 病 人 有 關 口

腔 生的知識

 業內總人數
(截至 1999
年 1 月止 )

 登記總人數 =152
在職人數 =60@

 338  600–700*@  2 000–3 000*@

 培訓機會  菲 臘 牙 科 醫 院 一
年制證書課程

 鄧肇堅牙科治療師
訓練學校三年制證

書課程

!  菲臘牙科醫院兩

年制文憑課程

!  由私營牙科技術

室提供的學徒訓

練

!  菲 臘 牙 科 醫 院 一

年制證書課程

!  政 府 在 職 訓 練 計

劃

!  由 私 家 牙 醫 提 供

的在職訓練

 

 僱主 !  政府

!  菲臘牙科醫院

!  私營機構

!  只由政府聘任

 

!  政府

!  菲臘牙科醫院

!  私營機構

!  政府

!  菲臘牙科醫院

!  私營機構

 

 
 
 * 部 分 為 兼 職 人 員

 @ 估 計 人 數


